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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桦、江梅秀、曾令羲、毛佳伟、刘荣、邹勇、陈思、陈丽先、胡敏。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



DB51/T 1788—2014 

1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质量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液化石油气充装站的质量控制基本要求、机构与人员、文件管理、仪器设备、产品质

量控制、内部审核及外部审核的控制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内液化石油气充装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842 液化石油气钢瓶 

GB 11174 液化石油气 
GB 14193 液化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SH/T 0233 液化石油气采样法 

3 质量控制基本要求 

3.1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应当建立符合液化石油气控制的质量目标。将与之有关安全、质量可控的所有

要求系统地贯彻到液化石油气质量控制及产品贮存、灌装及批发的全过程中，确保输出的液化石油气符

合质量标准。 

3.2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应制定产品销售管理制度，建立销售台帐，销售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 

3.3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在接卸、储存、转运液化石油气时，应专管、专罐、专车专用，应按规定定期

对其进行清洗、置换。 

3.4 液化石油气质量事故的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明确质量事故责任人。 

4 机构和人员能力要求 

4.1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对液化石油气的供应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质量控制机构，规定与产品质量相

关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岗位职责不得遗漏，交叉的职责应当有明确规定。严格监督实施制定的质

量管理制度，并记录相关结果。 

4.2 充装站应当配备不少于 2 名并具有相关资质（检验员证、特种设备操作证）的人员。对从事液化

石油气检验、计量、消防、安全等的专业技术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具备专业资格并执证上岗。 

4.3 充装站应当有完整的内部培训制度，指定部门或专人负责培训管理工作，应当有经营生产管理负

责人或质量管理负责人审核或批准的培训方案或计划，培训记录应当予以保存。 

5 产品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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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于液化石油气产品质量控制检验项目参照相对应的 GB 11174《液化石油气》标准执行。液化石

油气的充装、取样等应符合 SH/T 0233《液化石油气采样法》、GB 5842《液化石油气钢瓶》、GB 14193 

《液化气体气瓶充装规定》标准要求。   

5.2 对出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车辆应随车附上液化石油气质量合格证书或检验报告。 

5.3 不具备检验能力的充装站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验，每年定期检验次数不得少

于 1 次。充装站应保留受委托方的资质证书，检验报告以及委托合同。 

5.4 充装站自行完成的检验检测应该有详细规范的检验记录，并妥善保存。 

5.5 在涉及设备、工艺、辅料变更时，需要增加检验次数，以不少于 3 次的数据验证工艺变更的产品

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6 仪器设备 

6.1 设备应当有明显的状态标识。应当建立设备使用、保养的操作规程，并保存相应的操作记录。主

要设备都应当有明确的操作规程。 

6.2 应当建立并保存设备采购、安装、确认、维修的文件和记录。 

6.3 设备的维护和维修不得影响产品质量。经改造或重大维修的设备应当进行再确认，符合要求后方

可投入使用。 

6.4 应当对检验用计量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设备以及仪器进行检定和校准，并保存相关记录。应当

确保检验使用的关键计量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设备以及仪器经过校准，所得出的数据准确、可靠。 

6.5 计量器具、仪器仪表和控制的设备以及仪器应当有明显的标识，标明其校准有效期。不得使用未

经校准、超过校准有效期、失准的计量器具、仪器仪表以及用于记录和控制的设备、仪器。 

7 文件管理 

7.1 文件是质量控制的基本要素。充装站应制定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书面质量标准、工艺规程、操作

规程以及记录等文件。 

7.2 文件应当定期审核、修订；文件修订后，应当按照规定管理，防止旧版文件的误用。分发、使用

的文件应当为批准的现行文本，已撤销的或旧版文件除留档备查外，不得在工作现场出现。 

8 内部审核 

8.1 质量管理人员应当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对充装站进行内部审核，监控本规范的实施情况，评估充装

站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并提出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8.2 自检应当有计划，对机构与人员、厂房与设施、设备、文件管理、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项目定

期进行检查。 

8.3 应当由充装站指定人员进行独立、系统、全面的自检，也可由外部人员或专家进行独立的质量审

计。 

8.4 自检应当有记录。自检完成后应当有自检报告，内容至少包括自检过程中观察到的所有情况、评

价的结论以及提出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建议。自检情况应当报告给充装站高层管理人员。 

9 外部审核 

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应定期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外部审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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